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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陈某生于 1955 年 4 月 6 日。 2009 年 3 月 26 日，陈某与北京某公司签订期限自当日起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的劳动合同。2014 年 1 月 30 日，双方续签了一份期限自 2014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6 日止的劳动合同。2015 年 4 月 6 日，陈某到达法定退休年龄。2015 年 4 月 7 日，双方又签

订了一份期限自当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6 日止的劳务合同。陈某系外埠农业户口，公司为其缴纳了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的养老保险、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的医疗保险。

    陈某认为，2015 年 4 月 6 日时其尚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双方之后建立的仍为劳动关系，公司

对此不予认可。陈某遂向海淀区仲裁委提起仲裁，要求确认 2015 年 4 月 7 日至 2016 年 4 月 6 日期

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为其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向其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

明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仲裁委作出不受理案件通知书，陈某不服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 &裁决结果】

    本案争议焦点为：陈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公司继续用工，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与公司劳动合同已于 2015 年 4 月 6 日终止，双方之后为劳务关系。陈某要

求公司基于劳动合同于 2016 年 4 月 6 日终止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并赔偿未出具该终止劳动合

同证明导致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误工费、交通费及住宿费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亦不予支

持。关于要求公司补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

件的范围，故法院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陈某与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7 日签订了劳务合同，现其并未提交证据表明其系

受欺诈或胁迫等原因签订上述劳务合同，故该劳务合同合法有效。陈某上诉请求不成立，判决驳回

上述，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实务中，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

按劳务关系处理。然而，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要领取养老金必须符合两个

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累积缴纳养老保险费满 15 年。本案陈某虽已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但并未开始享受养老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目前，

司法实践中尚无全国统一意见。以本案为例，北京两层级法院均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认为陈某与公司的

劳动关系已于 2015 年 4 月 6 日终止，双方之后另行签订了劳务协议，则应当按照劳务关系进行处

理。北京高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二）》第 12 条明确规定“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的人员，其与原用人单位或者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证实了上述

观点。

    以下以目前几个经济发达省市为例，参考各地高院裁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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